财务处关于培训收费备案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系部）、各部门：

为规范培训收费行为，加强收费管理，根据《江苏省物价局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培训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苏价规<2013>2号）的文件精神，现对学院培训收费备案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单位应当在举办培训30日前按照规定填写《江苏省非法定培训收费标准审批表》，盖学院公章后交财务处。
二、培训单位申请收费，应当提供以下资料：

(一)培训依据和完整的培训计划：包括培训对象、培训规模、培训时间、培训形式、培训地点、办班负责人、课程内容、课时安排等；

(二)培训成本测算及收支概算；
(三)教材资料、实习实验材料目录及价格；
(四)价格部门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料。
三、培训收费实行公示制度。培训单位在进行培训宣传和实施收费时，应当向社会公示培训内容、培训计划及培训收费标准等。
四、培训收费报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后，有效期最长为2年。
五、培训收费实行收费许可证管理，学院收费许可证编号为32008202100。
联系人：陈晓梅  联系电话：86115023
附件：1、江苏省培训收费管理办法
      2、江苏省非法定培训收费标准审批表（在财务处网站下载）
                                    财务处
                                2013年10月15日
江苏省培训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培训收费行为，维护培训单位和培训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单位或者个人举办各类非学历培训的收费行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财政部门是培训收费的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收费项目的审批、收费标准的制定或者备案，对培训收费行为实施管理。

第四条  省价格、财政部门负责下列培训收费行为的管理：

（一）省（部）级部门及所属单位举办的培训；

（二）省（部）级部门及所属单位授权或者委托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举办的培训；

（三）省价格、财政部门认为需要实施管理的其他培训。

前款规定以外的培训收费由各设区的市、县（市）价格、财政部门负责实施管理。

第五条  培训收费分为法定培训收费和非法定培训收费。
法定培训收费指国家机关、经国家机关依法授权或者委托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非企业组织，根据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规定，组织管理相对人或者服务对象进行强制性培训时向培训对象收取的费用。

前款规定以外的培训收费为非法定培训收费。 
第六条  培训收费包括课时费、教材资料费。

课时费包括教师及工作人员课酬或工资、教学场地及教学设备的使用费（租赁费）、表格证册费、通讯费、差旅费、邮寄费、水电费等费用。

教材资料费包括书籍讲义、实习实验材料等费用。培训使用公开出版的书籍资料，教材资料费按照不高于出版社定价的实际购买价确定；培训使用自行编印辅导性讲义，教材资料费按照实际印制成本确定。实习实验材料费用按实际成本确定。
第七条  法定培训收费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由培训单位的省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省财政、价格部门审核批准。

法定培训不得转委托。

第八条  法定培训实行目录管理，由省财政、价格部门定期公布。

第九条  法定培训由财政部门安排培训经费。财政部门未安排或者安排不足、有其他经费来源但无法保障培训经费的，可适当收取费用。
第十条  法定培训课时费应当从严制定，每人每课时不超过10元（每课时按45分钟计）。

第十一条  非法定培训收费作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
（一）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非企业组织及其依法授权或委托的民办非企业组织、企业或个人举办的非法定培训实行政府指导价；
（二）民办非企业组织、企业或者个人举办的非法定培训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十二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非法定培训，其收费标准按照“从严控制、收支平衡、弥补不足、不得营利”的原则确定。课时费收费标准可在法定培训收费课时费收费标准基础上浮动，上浮幅度最高不超过50%，下浮不限。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非法定培训收费标准由培训单位根据培训成本和供需情况自主确定。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国家有关收费管理规定，属于民办非学历教育的应当报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非法定培训收费应当在举办培训20日前按照规定填写《江苏省非法定培训收费标准审批表》（见附件），报价格主管部门批准，有效期最长为2年。
    第十四条  培训单位申请制定政府指导价非法定培训收费，应当提供以下资料：

 (一)合法的培训资质或培训依据；

 (二)完整的培训计划：包括培训对象、培训规模、培训时间、培训形式、培训地点、办班负责人、课程内容、课时安排等；

（三）培训成本测算及收支概算；
（四）教材资料、实习实验材料目录及价格；
（五）价格部门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料。

法定培训收费还应当提供经费来源的确认材料。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培训单位不得收费：

（一）国家机关及代行政府职能的单位组织的非法定培训；  
（二）对本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人员开展的培训；
（三）部门（单位）录用、聘用人员的上岗前培训。

第十六条  法定培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非法定培训收费实行收费许可证管理。培训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向所在地价格主管部门申领《收费许可证》。
第十七条  培训收费实行公示制度。培训单位在进行培训宣传和实施收费时，应当向社会公示培训内容、培训计划及培训收费标准等。

第十八条  法定培训收费使用财政票据，收费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非法定培训收费使用税务发票，依法照章纳税。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培训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予以退费：

（一）因举办者原因造成培训人员退学的，培训单位应当退还所收取的全部费用；

（二）参加培训人员在培训前提出退学的，培训单位应当退还全部培训费用；

（三）授课课时在总课时一半（含一半）以内，培训人员提出退学的，培训单位应当退还一半培训费用；授课课时超过总课时一半的，培训人员提出退学的，扣除实际授课课时后退还费用。

第二十条  培训时限半年以上（含半年）的，按半年度授课课时数计收培训费用，不得预收培训费用。
第二十一条  严格涉企培训收费管理。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而面向企业的培训收费，其课时费收费标准按照法定培训课时费收费标准执行。   
第二十二条   依法承担并组织国家和省规定考试的单位不得举办与考试相关科目的培训并收费。培训单位不得代考试组织单位收取考试报名费、考试费、证书费等。                                                                                                                                                                                                    

第二十三条  培训单位举办法定培训或者非法定培训，均不得在培训收费外收取其他费用。

第二十四条  培训单位应当严格控制教材资料的使用，不得强行摊派与培训内容无关的教材资料并收取费用。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后30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省物价局 省财政厅关于规范培训收费管理的通知》（苏价费〔2003〕408号）同时废止。
